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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1月10日
有關向城建智控增資及視作出售城建智控股權之須予披露交易及關連交易、修訂
現行避免同業競爭協議及因修訂現行避免同業競爭協議而簽訂綜合服務框架協議
之補充協議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該公告所披露，關於向城建智控增資及視作出售城建智控股權之須予披露交易
及關連交易、修訂現行避免同業競爭協議及因修訂現行避免同業競爭協議而簽訂
綜合服務框架協議之補充協議的通函（「通函」）將於2021年12月3日或之前寄發予
股東。

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編製及落實供載入通函的相關資料，故本公司預期將推
遲至2021年12月15日或之前寄發通函。

承董事會命
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裴宏偉

北京，2021年12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漢軍及李國慶；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裴宏
偉、吳東慧、史樺鑫、關繼發、任宇航、蘇斌、汪濤及任崇；及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王國鋒、馬旭飛、孫茂竹、梁青槐及覃桂生。


